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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次會議  

 

有關︰跨部門、跨界別更好地處理元朗區冷氣機滴水問題  

 

   就議員對題述事宜的提問，食物環境衞生署（本署）

按職權範疇書面回應如下。  

 

   本署在接獲市民有關冷氣機滴水造成滋擾的投訴後，

會派員進行實地調查，視乎情況發出口頭警告／勸喻或依法，

要求相關單位的業主／佔用人採取行動糾正冷氣機滴水所

造成的滋擾。調查每宗投訴所需的時間不盡相同，視乎多種

因素，包括投訴的性質和複雜程度，以及有關單位業主／佔

用人是否合作等。經本署人員發出口頭警告／勸喻信後，大

部分投訴個案相關單位的業主／佔用人會採取行動糾正冷

氣機滴水問題。如問題仍然持續，本署會根據相關法例發出

「妨擾事故通知」，規定有關人士須在通知書指明期限內，

減除妨擾事故，如該人未有遵從，可被本署檢控，最高可被

法庭判處罰款10,000元及就妨擾持續的每一天罰款200元。  

 

   私人樓宇的業主或住戶必須確保其冷氣機沒有滴水

造成滋擾，而適時維修和保養冷氣機是業主或住戶的基本責

任。有關整合市面提供區內維修冷氣機的商戶名單，不屬本

署的職權範圍內。另外，本署曾就冷氣機滴水個案的跟進技

術諮詢相關部門。然而，在市區使用航拍機會有各種限制，

例如個人私隱及航空條例等，因此在應用上會有一定困難。 

 

   本署在2005年開始在一些私人屋苑推行「物業管理公

司協助處理冷氣機滴水事故計劃」（計劃），邀請屋苑的物

業管理公司在夏季協助處理冷氣機滴水投訴。在2024年，元

朗區共有12個私人屋苑的物業管理公司參與此計劃。透過上

述計劃，物業管理公司職員在屋苑進行日常管理工作時，會

協助找出滴水源頭，並勸喻有關住戶糾正問題。如物業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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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處理投訴不果，本署會介入跟進有關個案。透過物業管

理公司所提供的優質客戶服務，能有效維持居民的和睦關係，

加强協助住戶間的互動及主動合作，藉此協助查證冷氣機滴

水源頭，以減少住戶因未能適時減除妨擾事故而被本署檢控

以及在本署發出「妨擾事故通知」後查證有關冷氣機滴水的

妨擾事故是否已經減除等，以便本署縮短調查所需的時間及

簡化執法程序。在計劃下，2024年至今，由參與的物業管理

公司從非執法角度協助處理的冷氣機滴水投訴個案約有 391

宗，當中約八成個案獲成功處理及無須轉介本署跟進。  

 

   此外，本署會為現行參與計劃的物業管理公司職員提

供相關講解、適時溝通及跟進轉介個案。經評估後，本署會

發出感謝信嘉許，藉以在每年夏季季末表揚積極參與計劃的

物業管理公司，以及他們為妥善處理冷氣機滴水問題所作的

努力與貢獻。本署會進一步推廣計劃至更多私人屋苑，並會

考慮優先到參與此計劃的屋苑舉辦講座，為物業管理人員和

居民講解冷氣機滴水的相關知識，就查找冷氣機滴水源頭可

利用的方法及技術提供協助。  

 

   要徹底解決冷氣機滴水滋擾問題，除政府的宣傳及執

法工作外，實有賴全港巿民的合作和自律，顧己及人，做到

定期自行檢查及維修有問題的冷氣機，共同建立一個和諧及

理想的居住環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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